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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交科便函〔2023〕14号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转发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

《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县交通运输局、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、市港航事务中心、

市公路事务中心、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、汕头高速公路公

司、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、局直属单位、有关单位、机关各科

室：

现将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《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关于<

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予

高度重视，结合本单位、本行业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贯彻落实

情况每季度末报送我局科技信息科。联系人：陈国鑫，电话：

88388315。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

2023年 3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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